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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５章、第７章和８．１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４０６６．１—２００４《干粉灭火剂　第１部分：ＢＣ干粉灭火剂》、ＧＢ４０６６．２—２００４《干粉

灭火剂　第２部分：ＡＢＣ干粉灭火剂》。本标准以ＧＢ４０６６．１—２００４为主，整合了ＧＢ４０６６．２—２００４的

特定内容，与ＧＢ４０６６．１—２００４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３章）；

——— 增加了型号的表示方法（见第４章）；

——— 增加了干粉灭火剂的一般要求（见５．１）；

——— 修改了干粉灭火剂的多项技术指标要求，增加主要组分含量的公布值总量、粒度分布的底盘

主要组分含量、流动性等要求，删除了喷射性能要求，统一了松密度下限、吸湿率等要求并提

高松密度允差要求，适度降低含水率要求（见５．２，２００４年版的第４章）；

——— 修改了含水率的试验方法（见６．３，２００４年版的５．３）；

——— 增加了流动性试验方法（见６．５）；

——— 修改了斥水性试验方法（见６．６，２００４年版的５．６）；

——— 修改了灭ＢＣ类火的标准试验方法（见６．１２，２００４年版的５．１２）。

本标准编制时参考了ＩＳＯ７２０２：２０１２《消防　灭火剂　干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江苏锁龙消防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楼山消防器材厂、泰康消防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江亚消防药剂有限公司、佛山市华昊化工有限公司、山东环绿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国

安达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能林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戴殿峰、李姝、刘玉恒、马建明、董海滨、薛岗、李习民、聂颖、王钢、张琦、徐友萍、

刘欣传、林向芳、童祥友、李志成、宋明韬、洪清泉。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ＧＢ４０６６—１９８３、ＧＢ４０６６—１９９４、ＧＢ４０６６．１—２００４、ＧＢ４０６６．２—２００４；

——— ＧＢ１３５３２—１９９２；

——— ＧＢ１５０６０—１９９４、ＧＢ１５０６０—２００２。

Ⅲ

犌犅４０６６—２０１７



干 粉 灭 火 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干粉灭火剂的术语和定义、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第一主要组分含量不小于７５％的干粉灭火剂；不适用于ＧＡ５７８规定的超细干粉灭

火剂和ＧＡ９７９规定的Ｄ类干粉灭火剂。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５３５　硫酸铵

ＧＢ／Ｔ６２２　化学试剂　盐酸

ＧＢ４３５１．１　手提式灭火器　第１部分：性能和结构要求

ＧＢ／Ｔ４５０９　沥青针入度测定法

ＧＢ／Ｔ４９６８　火灾分类

ＧＢ／Ｔ５９０７（所有部分）　消防词汇

ＧＢ／Ｔ６００３．１　试验筛　技术要求和检验　第１部分：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９９６９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ＧＡ５７８　超细干粉灭火剂

ＧＡ６３４　消防员隔热防护服

ＧＡ９７９　Ｄ类干粉灭火剂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９０７和ＧＢ／Ｔ４９６８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公布值　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

由生产厂家或检验委托方提供，关于干粉灭火剂物理或化学特性的数据信息。包括主要组分含量、

松密度、粒度分布、灭火性能等。

３．２　

主要组分　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犮狅狀狋犲狀狋

构成干粉灭火剂的基本成分。不包括用于改善灭火剂储存、防潮、流动性等性能的添加剂。

３．３　

第一主要组分　犿犪犼狅狉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犮狅狀狋犲狀狋

构成干粉灭火剂的主要组分中，含量最高的组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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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批　犫犪狋犮犺

按相同配方、相同工艺过程，单独一次性投料生产的均匀产品。

３．５　

组　犾狅狋

配方、工艺过程、原材料相同的条件下的多批产品，总量不超过２５ｔ。

注：生产人员、制造过程、原材料或环境条件的任何主要改变，都视为不同的组。

４　型号

干粉灭火剂的型号以适用扑救的火灾类型代号、主要组分及含量和企业自定义等内容的组合来表

示，其中主要组分含量总和不应小于９０％。








　　　　　

适用扑救的火灾类型，标示用大写英文字母及顺序按ＧＢ／Ｔ４９６８—２００８的规定

—






　　　　　

主要组分分子式及含量百分数，组分间以“＋”连接

— 企业自定义

示例：ＡＢＣＮＨ４Ｈ２ＰＯ４（７５％）＋（ＮＨ４）２ＳＯ４（１５％）Ｂ，表示主要组分为磷酸二氢铵含量为７５％、硫酸铵含量为

１５％，适用于扑灭Ａ类、Ｂ类、Ｃ类火灾，企业自定义为Ｂ的ＡＢＣ干粉灭火剂。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一般要求

５．１．１　干粉灭火剂的原材料、生产工艺应满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对人身健康、安全以及环境

保护的要求。

５．１．２　干粉灭火剂的以下性能参数应至少在产品包装或说明书中标明：

ａ）　主要组分名称及含量（见表１）；

ｂ）　松密度（见表１）；

ｃ）　粒度分布（见表１）；

ｄ）　可扑救的火灾类型。

５．１．３　型号不同或生产工艺不同的干粉灭火剂严禁在灌装灭火器、消防车、灭火系统及灭火设备维修

等场合混合使用。

５．２　性能要求

干粉灭火剂主要性能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主要组分含量

碳酸氢钠含量的检验方法见附录Ａ。

磷酸二氢铵含量的检验方法见附录Ｂ。

其他主要组分含量应按对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试验委托方提供的经相关方认可的方法进行

检验。检验结果的准确度不应低于０．２％（绝对偏差），计算数据保留至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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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干粉灭火剂主要性能指标

项　目 指　标

主要组分含量（质量分数）

任一主要组分含量 公布值±（０．７５＋２．５×公布值）％

所有主要组分含量 公布值之和≥９０％

第一主要组分含量 公布值≥７５％

松密度／（ｇ／ｍＬ） 公布值±０．０７，且≥０．８２

含水率（质量分数） ≤０．２５％

吸湿率（质量分数） ≤２．００％

流动性／ｓ ≤７．０

斥水性 无明显吸水，不结块

针入度／ｍｍ ≥１６．０

粒度分布

（质量分数）

０．２５０ｍｍ以上 ０．０％

０．２５０ｍｍ～０．１２５ｍｍ 公布值±３％

０．１２５ｍｍ～０．０６３ｍｍ 公布值±６％

０．０６３ｍｍ～０．０４０ｍｍ 公布值±６％

底盘
ＡＢＣ干粉灭火剂 ≥５５％，且底盘中第一主要组分含量≥原试样含量

ＢＣ干粉灭火剂 ≥７０％，且底盘中第一主要组分含量≥原试样含量

耐低温性／ｓ ≤５．０

电绝缘性／ｋＶ ≥５．００

颜色
ＡＢＣ干粉灭火剂 黄色

ＢＣ干粉灭火剂 白色

灭火性能
依据干粉灭火剂适用的火灾类型，按６．１２的规定进行试验，

３次灭火试验至少２次灭火成功

６．２　松密度

６．２．１　仪器

松密度测试的仪器要求如下：

ａ）　天平：感量０．２ｇ；

ｂ）　具塞量筒：量程２５０ｍＬ，分度值２．５ｍＬ；

ｃ）　秒表：分度值０．１ｓ。

６．２．２　试验步骤

６．２．２．１　称取干粉灭火剂试样１００ｇ，精确至０．２ｇ，置于具塞量筒中。

６．２．２．２　以２ｓ一个周期的速度，上下颠倒量筒１０个周期，使试样处于沸腾状态。

６．２．２．３　将具塞量筒垂直于水平面静置３ｍｉｎ后，记录试样的体积。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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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　结果

松密度犇ｂ按式（１）计算：

犇ｂ＝
犿０

犞
…………………………（１）

　　式中：

犇ｂ———松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ｇ／ｍＬ）；

犿０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犞 ———试样所占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取差值不超过０．０４ｇ／ｍＬ的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６．３　含水率

６．３．１　试剂、仪器

含水率测试的试剂、仪器要求如下：

ａ）　硫酸：分析纯，密度１．８３４ｇ／ｍＬ～１．８３６ｇ／ｍＬ，即硫酸浓度为９５％～９８％；

ｂ）　称量瓶：７０ｍｍ×４０ｍｍ；

ｃ）　干燥器：２２０ｍｍ；

ｄ）　天平：精确度０．２ｍｇ。

６．３．２　试验步骤

６．３．２．１　在已恒重的称量瓶中，称取干粉灭火剂试样５ｇ，精确至０．２ｍｇ。

６．３．２．２　将称量瓶免盖置于温度２０℃±２℃，盛有硫酸的干燥器中４８ｈ。

６．３．２．３　取出称量瓶加盖置于干燥器内，静置１５ｍｉｎ后称量，精确至０．２ｍｇ。

６．３．３　结果

含水率狓１ 按式（２）计算：

狓１＝
犿１－犿２

犿１

×１００％ …………………………（２）

　　式中：

犿１———干燥前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２———干燥后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取差值不超过０．０２％的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６．４　吸湿率

６．４．１　试剂、仪器、设备

吸湿率测试的试剂、仪器、设备要求如下：

ａ）　氯化铵：化学纯；

ｂ）　天平：准确度０．２ｍｇ；

ｃ）　称量瓶：５０ｍｍ×３０ｍｍ；

ｄ）　干燥器：２２０ｍｍ；

ｅ）　恒温恒湿系统：饱和氯化铵恒湿系统（仲裁检验时采用）或调温调湿箱；饱和氯化铵恒湿系统

（见图１），控制经过饱和氯化铵溶液充分饱和的空气（相对湿度约为７８％）以５Ｌ／ｍｉｎ的流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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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恒湿器，恒湿器下部装有饱和氯化铵溶液。

说明：

１———供气稳压缓冲装置；

２———广口瓶；

３———饱和氯化铵溶液；

４———２５０ｍｍ恒湿器；

５———内径６ｍｍ玻璃管；

６———空气出口；

７———恒湿器孔板。

图１　饱和氯化铵恒湿系统

６．４．２　试验步骤

６．４．２．１　在已恒重的称量瓶中，称取干粉灭火剂试样５ｇ，精确至０．２ｍｇ。

６．４．２．２　将称量瓶免盖置于温度（２１±３）℃，相对湿度７８％的恒温恒湿环境内２４ｈ。

６．４．２．３　取出称量瓶加盖置于干燥器中，静置１５ｍｉｎ后称量，精确至０．２ｍｇ。

６．４．３　结果

吸湿率狓２ 按式（３）计算：

狓２＝
犿４－犿３

犿３

×１００％ …………………………（３）

　　式中：

犿３———吸湿前干粉灭火剂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４———吸湿后干粉灭火剂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取差值不超过０．０５％的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６．５　流动性

６．５．１　仪器

流动性测试的仪器要求如下：

ａ）　流动性测定仪（见图２）：由玻璃砂钟和可翻转的支架组成；

ｂ）　天平：感量０．５ｇ；

ｃ）　秒表：分度值０．１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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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１———轴；

２———支架；

３———玻璃砂钟；

４———紧固螺母；

５———玻璃砂钟盖；

６———底座。

图２　流动性测定仪

６．５．２　试验步骤

６．５．２．１　称取干粉灭火剂试样３００ｇ，精确至０．５ｇ，放入玻璃砂钟内。

６．５．２．２　将玻璃砂钟安装在支架上，然后将试样在砂钟内连续翻转３０ｓ，使试样充气后，立即开始测定

其连续２０次自由通过中部颈口的时间。

６．５．３　结果

取２０次试验时间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６．６　斥水性

６．６．１　试剂、仪器

斥水性测试的试剂、仪器要求如下：

ａ）　氯化钠：化学纯；

ｂ）　培养皿：７０ｍｍ；

ｃ）　吸量管：０．５ｍＬ；

ｄ）　干燥器：２２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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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２　试验步骤

６．６．２．１　在培养皿中放入过量的干粉灭火剂试样，用刮刀刮平表面。

６．６．２．２　在干粉表面三个不同点用吸量管各滴０．３ｍＬ三级水（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的规定），滴水点之间、

滴水点与培养皿边缘之间的距离不小于１０ｍｍ。

６．６．２．３　将培养皿放在温度为（２０±５）℃，盛有饱和氯化钠溶液的干燥器内（相对湿度７５％），放置时间

为（１２０±５）ｍｉｎ。

６．６．２．４　取出培养皿，逐渐倾斜，使水滴滚落。

６．６．３　结果

观察试样有无明显吸水、结块现象。

６．７　针入度

６．７．１　试剂、仪器、设备

针入度测试的试剂、仪器、设备要求如下：

ａ）　氯化铵：化学纯；

ｂ） 饱和氯化铵恒湿系统或恒温恒湿箱：饱和氯化铵恒湿系统（见图１）控制５Ｌ／ｍｉｎ流量的空气

（湿度为７８％）通过恒湿器，恒湿器下部装有饱和氯化铵溶液；

ｃ） 针入度仪：符合ＧＢ／Ｔ４５０９规定，精度０．１ｍｍ，标准针与针杆质量之和为（５０．００±０．０５）ｇ；

ｄ） 电热恒温干燥箱：精度±２℃；

ｅ） 烧杯：容量１００ｍＬ；

ｆ） 秒表：分度值０．１ｓ；

ｇ） 震筛机：摆动频率４．５８Ｈｚ～４．９２Ｈｚ，震击频率０．５２Ｈｚ～０．５５Ｈｚ，震击高度４．０ｍｍ。

６．７．２　试验步骤

６．７．２．１　在干燥、洁净的烧杯中，装满干粉灭火剂试样，用刮刀刮平表面。

６．７．２．２　将烧杯置于震筛机上，用夹具夹紧，震动５ｍｉｎ；取下烧杯，在温度为（２１±３）℃、相对湿度为

７８％的恒湿器内增湿２４ｈ；然后移入温度为（４８±３）℃的电热恒温干燥箱内干燥２４ｈ。

６．７．２．３　测定针入度：测定时，针尖要贴近试样表面，针入点之间、针入点与杯壁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１０ｍｍ。针自由落入试样内５ｓ后，记录针插入试样的深度，每只烧杯的试样测三个针入点。

６．７．３　结果

取与平均值偏差不超过５％的９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６．８　粒度分布

６．８．１　仪器、设备

粒度分布测试的仪器、设备要求如下：

ａ）　天平：感量０．２ｇ；

ｂ）　秒表：分度值０．１ｓ；

ｃ）　震筛机：按６．７．１中ｇ）的规定；

ｄ）　套筛：符合ＧＢ／Ｔ６００３．１规定，网孔尺寸分别为０．２５０ｍｍ、０．１２５ｍｍ、０．０６３ｍｍ、０．０４０ｍｍ，

一个顶盖和一个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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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２　试验步骤

６．８．２．１　称取干粉灭火剂试样５０ｇ，精确至０．２ｇ，放入０．２５０ｍｍ 顶筛内，下面依次为０．２５０ｍｍ、

０．１２５ｍｍ、０．０６３ｍｍ、０．０４０ｍｍ的筛和底盘，盖上顶盖。

６．８．２．２　将套筛固定在震筛机上，震动１０ｍｉｎ。

６．８．２．３　取下套筛，分别称量留在每层筛上的试样质量。

６．８．３　结果

干粉灭火剂在每层筛上的质量分数狓３ 按式（４）计算：

狓３＝
犿５

犿６

×１００％ …………………………（４）

　　式中：

犿５———试样在每层筛上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６———试样的总质量，单位为克（ｇ）。

取回收率大于９８％的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６．９　耐低温性

６．９．１　仪器、设备

耐低温性测试的仪器、设备要求如下：

ａ）　低温试验仪：精度±１℃；

ｂ）　试管：２０ｍｍ×１５０ｍｍ；

ｃ）　天平：感量０．２ｇ；

ｄ）　秒表：分度值０．１ｓ。

６．９．２　试验步骤

６．９．２．１　称取干粉灭火剂试样２０ｇ，精确至０．２ｇ，放在干燥、洁净的试管中。

６．９．２．２　将试管加塞后，放入－５５℃环境中１ｈ。

６．９．２．３　取出试管，使其在２ｓ内倾斜直到倒置。用秒表记录试样全部流下的时间。

６．９．３　结果

取３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６．１０　电绝缘性

６．１０．１　仪器、设备

电绝缘性测试的仪器、设备要求如下：

ａ）　试验杯（见图３）：杯体由不吸潮的高绝缘性材料制成。电极的任何部位与试验杯的距离不小

于１３ｍｍ。试验杯顶部与电极顶部距离不小于３２ｍｍ。

ｂ）　平板电极为抛光的黄铜板，直径为２５ｍｍ，厚度不小于３ｍｍ，边缘成直角，电极间距为

（２．５０±０．０１）ｍｍ。

ｃ）　耐压测试仪：输出电压可连续升到５ｋＶ以上。

ｄ）　跌落试验台：最大跌落高度３０ｍｍ，最大允许负荷５０ｋｇ，频率范围０Ｈｚ～１．６６７Ｈｚ连续可

调，下落加速度大于９．３ｍ／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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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１　———香蕉插头；

２ ———杯体；

３ ———挡片；

４，５———电极；

６ ———调节螺母；

７ ———调节垫片；

８ ———垫片；

９ ———弹簧垫片；

１０ ———紧固螺母。

图３　测定电绝缘性用试验杯

６．１０．２　试验步骤

６．１０．２．１　将试验杯装满干粉灭火剂试样，放在跌落台上夹紧。

６．１０．２．２　在１Ｈｚ的频率、下落高度为１５ｍｍ的条件下，跌落５００次。

６．１０．２．３　用耐压测试仪将电压加到圆盘形电极上，在漏电流１ｍＡ档的状态下迅速匀速升压直至击穿

为止，记录击穿电压值。

６．１０．３　结果

取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６．１１　颜色

将干粉灭火剂试样置于无色玻璃杯内，观察颜色。

６．１２　灭火性能

干粉灭火剂的灭Ａ类火性能按附录Ｃ的规定进行检验，灭Ｂ、Ｃ类火性能按附录Ｄ的规定进行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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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类别与项目

７．１．１　例行检验

正常生产中，每批产品均应进行例行检验。松密度、流动性、斥水性、粒度分布、耐低温性、颜色为例

行检验项目。

７．１．２　确认检验

表１中的全部检验项目为确认检验项目。每组产品均应抽样进行主要组分含量、含水率、吸湿率、

针入度检验，其余项目也应定期抽样检验以确保产品持续稳定符合本标准要求。

７．１．３　型式检验

表１中的全部检验项目为型式检验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ｂ）　正式生产后，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

ｃ）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

ｄ）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依法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７．２　取样方法

７．２．１　型式检验和确认检验样品应从例行检验合格产品中抽样。取样方法应保证取样具有代表性。

检验前应将样品充分混合均匀。

７．２．２　抽样数量应满足检验及备留需要。型式检验应随机抽取不小于试验用量２倍的样品。所取的

样品应贮存于洁净、干燥、密封的包装体内。

７．３　检验结果判定

例行检验、确认检验、型式检验结果均应符合第５章规定的技术要求，如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判产

品为不合格。

８　标志、包装、使用说明书、运输和贮存

８．１　标志

每个包装上都应清晰、牢固地标明生产厂名称、地址、产品名称、型号、商标、适用标准、生产日期、生

产批号、合格标志、贮存保管要求等。

８．２　包装

干粉灭火剂应密封在塑料袋内，塑料袋外应加保护包装。

８．３　使用说明书

生产厂应提供符合ＧＢ／Ｔ９９６９的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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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运输和贮存

干粉灭火剂应贮存在通风、阴凉干燥处，运输中应避免雨淋，防止受潮和包装破损。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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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碳酸氢钠含量试验方法

犃．１　滴定法（仲裁法）

犃．１．１　方法原理

将干粉灭火剂试样破坏硅膜后，加热蒸馏水溶解过滤，取其滤液，分别以甲酚红百里酚蓝和溴甲酚

绿甲基红为指示液，用盐酸标准溶液滴定。

犃．１．２　试剂

试验用试剂：

ａ）　丙酮：分析纯；

ｂ） 三级水：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的规定；

ｃ） 溴甲酚绿乙醇溶液（０．１％）；

ｄ） 甲基红乙醇溶液（０．２％）；

ｅ） 溴甲酚绿甲基红混合指示剂：将溴甲酚绿乙醇溶液（０．１％）与甲基红乙醇溶液（０．２％）按３∶１

体积比混合，摇匀；

ｆ） 甲酚红钠盐水溶液（０．１％）；

ｇ） 百里酚蓝钠盐水溶液（０．１％）；

ｈ） 甲酚红百里酚蓝混合指示剂：将甲酚红钠盐水溶液（０．１％）与百里酚蓝钠盐水溶液（０．１％）按

１∶３体积比混合，摇匀；

ｉ）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用盐酸（符合ＧＢ／Ｔ６２２的规定）配制浓度约为０．１ｍｏｌ／Ｌ的水溶液。

犃．１．３　仪器

试验用仪器：

ａ）　天平：感量０．２ｍｇ；

ｂ）　容量瓶：５００ｍＬ；

ｃ）　移液管：５０ｍＬ；

ｄ）　滴定管：５０ｍＬ；

ｅ）　锥形瓶：２５０ｍＬ。

犃．１．４　试验步骤

犃．１．４．１　按下述方法制备待测溶液：

ａ）　称取干粉灭火剂试样２ｇ，精确至０．０００２ｇ，置于１００ｍＬ烧杯中，加３ｍＬ～４ｍＬ丙酮并不断

搅拌；

ｂ）　待丙酮挥发后，加入少量热三级水６０℃～７０℃溶解过滤，用约２５０ｍＬ三级水洗涤不溶物，将

滤液和洗涤液均收集在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三级水稀释至５００ｍＬ，摇匀，即为待测溶液Ａ。

犃．１．４．２　用移液管吸取５０ｍＬ溶液Ａ，移入２５０ｍＬ锥形瓶中，加５滴甲酚红百里酚蓝混合指示剂，用

盐酸标准溶液滴定至试验溶液的颜色由紫色变为黄色，读取消耗盐酸标准溶液的体积犞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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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１．４．３　再加入１０滴溴甲酚绿甲基红混合指示剂，用盐酸标准溶液滴定至试验溶液的颜色由绿色变

为暗红色。

犃．１．４．４　煮沸２ｍｉｎ，溶液颜色变回绿色，冷却至室温。用盐酸标准溶液继续滴定至暗红色为终点，读

取消耗盐酸标准溶液的体积犞２。

犃．１．５　结果

试样中碳酸氢钠含量狓１ 按式（Ａ．１）计算：

狓１＝
犮×（犞２－２×犞１）×０．８４０１

犿０

×１００％ ……………………（Ａ．１）

　　式中：

犿０———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犮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实际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犞１———第一次滴定所消耗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２———滴定所消耗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总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取差值不超过０．２％的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犃．２　灼烧法

犃．２．１　仪器、设备

试验用仪器、设备要求如下：

ａ）　天平：感量０．２ｍｇ；

ｂ）　马弗炉：分度值２０℃；

ｃ）　称量瓶：５０ｍｍ×３０ｍｍ；

ｄ）　干燥器：２２０ｍｍ。

犃．２．２　试验步骤

犃．２．２．１　将干粉灭火剂置于真空干燥箱内，在真空度０．０９５ＭＰａ～０．０９６ＭＰａ、温度（５０±２）℃的条件

下，干燥１ｈ。

犃．２．２．２　在已恒重的三只称量瓶中，分别称取已干燥的干粉灭火剂试样５ｇ，称准至０．０００２ｇ。

犃．２．２．３　将称量瓶免盖置于马弗炉内，在温度２７０℃～３００℃，灼烧１ｈ。

犃．２．２．４　取出称量瓶，加盖置于干燥器中，静置４５ｍｉｎ称量，称准至０．０００２ｇ。

犃．２．３　结果

碳酸氢钠含量狓２ 按式（Ａ．２）计算：

狓２＝
（犿１－犿２）×２．７０９

犿１

×１００％ …………………………（Ａ．２）

　　式中：

犿１———灼烧前干粉灭火剂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２———灼烧后残留物质量，单位为克（ｇ）。

取３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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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磷酸二氢铵含量试验方法

犅．１　方法原理

磷酸二氢铵溶液中的正磷酸根离子在酸性介质中和喹钼柠酮试剂生成黄色磷钼酸喹啉沉淀，经过

滤、洗涤、干燥后，称量所得沉淀的重量并按ＧＢ／Ｔ５３５进行氮含量检验进行修正。

犅．２　试剂

试验用试剂：

ａ）　钼酸钠：分析纯；

ｂ） 柠檬酸：分析纯；

ｃ） 硝酸：分析纯；

ｄ） 三级水：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的规定；

ｅ） 喹啉：不含还原剂；

ｆ） 丙酮：分析纯；

ｇ） 硝酸溶液：１＋１溶液；

ｈ） 喹钼柠酮试剂的配制：

　　１）　配制溶液ａ：将７０ｇ钼酸钠置于４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１００ｍＬ三级水溶解；

　　２）　配制溶液ｂ：将６０ｇ柠檬酸置于１０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１００ｍＬ三级水溶解后，加入

８５ｍＬ硝酸；

　　３）　配制溶液ｃ：把溶液ａ加到溶液ｂ中，混匀；

　　４）　配制溶液ｄ：在４００ｍＬ烧杯中，将３５ｍＬ硝酸和１００ｍＬ三级水混合，然后加入５ｍＬ

喹啉；

　　５）　把溶液ｄ加到溶液ｃ中，混匀，静置一夜，用滤纸或棉花过滤，滤液加入２８０ｍＬ丙酮，用

三级水稀释至１０００ｍＬ，混匀，贮存在棕色容量瓶中，放在暗处，避光，避热。

犅．３　仪器

试验仪器要求如下：

ａ）　天平：感量０．２ｍｇ；

ｂ）　坩埚式滤器：４号，容积３０ｍＬ；

ｃ）　带刻度烧杯：容量４００ｍＬ；

ｄ）　电热恒温干燥箱：精度±２℃；

ｅ）　封闭电炉。

犅．４　试验步骤

犅．４．１　待测溶液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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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称取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剂试样１ｇ，精确至０．０００２ｇ，置于１００ｍＬ烧杯中，加２ｍＬ丙酮并不

断搅拌；

ｂ）　待丙酮挥发后，加入少量热三级水６０℃～７０℃溶解过滤，用约２５０ｍＬ三级水洗涤不溶物，将

滤液和洗涤液均收集在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三级水稀释至５００ｍＬ，摇匀，即为待测溶液Ａ。

犅．４．２　用移液管吸取２５ｍＬ溶液Ａ移入４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１０ｍＬ硝酸溶液，用三级水稀释至１００ｍＬ，

预热近沸。加入４０ｍＬ～４５ｍＬ喹钼柠酮试剂，盖上表面皿，在封闭电炉上微沸１ｍｉｎ或置于沸水浴中

保温至沉淀分层，取出烧杯，冷却至室温，冷却过程转动烧杯３至４次。

犅．４．３　用预先在（１８０±２）℃下干燥４５ｍｉｎ的坩埚式滤器过滤，先将上层清液滤完，然后用约１００ｍＬ

三级水洗涤沉淀，将沉淀连同滤器置于（１８０±２）℃电热恒温干燥箱内干燥４５ｍｉｎ，移入干燥器中冷却

４５ｍｉｎ，称量。

犅．５　结果

试样中磷酸二氢铵含量狓１ 按式（Ｂ．１）计算：

狓１＝
犿１×１．０３９６

犿０

×１００％ …………………………（Ｂ．１）

　　式中：

犿０———试验时所取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１———磷钼酸喹啉沉淀质量，单位为克（ｇ）。

取差值不大于０．５％的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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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灭犃类火性能试验方法

犆．１　试验设备、仪器和材料

干粉灭火剂灭Ａ类火性能的试验设备、仪器和材料如下：

ａ）　３ｋｇ干粉灭火器：初始压力（１．２±０．１）ＭＰａ（表压），喷嘴直径４ｍｍ，喷管内径１０ｍｍ，喷管

长度４００ｍｍ，筒体直径１２７．４ｍｍ，筒体容积３．８Ｌ，虹吸管内径１２ｍｍ，虹吸管距筒底距离

１３ｍｍ～１６ｍｍ，材料和强度等符合ＧＢ４３５１．１的规定。

ｂ）　木材湿度仪：精确度±１％。

ｃ）　秒表：分度值０．１ｓ。

ｄ）　燃料：脂肪烃化合物，馏程范围：８４℃～１０５℃，初终馏出温度差小于等于１０℃，芳香烃的体

积含量小于或等于１％，１５℃时的密度为（７００±２０）ｋｇ／ｍ
３。

注：符合要求的典型燃料为工业用正庚烷。

犆．２　试验模型

Ａ类火的试验模型包含一个由木条搭成的正方形木垛，其边长等于木条的长度。为了加固，木垛

外边缘的木条可钉在一起。把木垛放在包含２个角铁的支架上，此支架顶端离地面（４００±１０）ｍｍ。试

验模型的木条长度、根数和层数等参数应符合表Ｃ．１的规定。

试验模型用木条应经过适当处理，其含水率为１０％～１４％（质量分数），品种可选用樟子松、落叶

松、辐射松、马尾松等松木（干燥时温度不应高于１０５ ℃），木材的密度在含水率 １２％ 时应为

０．４５ｇ／ｃｍ
３
～０．５５ｇ／ｃｍ

３。木条的横截面为正方形，边长３９ｍｍ±１ｍｍ，木条长度的尺寸偏差为±１０ｍｍ。

木条按照表Ｃ．１规定的排列方法分层堆放，上下层木条成直角排列，每层上的木条以相同的间距摆放成

宽与木条长相同的正方形，见图Ｃ．１。

引燃Ａ类火试验模型用的燃料应符合Ｃ．１ｄ）的规定。燃料放入引燃盘内，引燃盘的尺寸和燃油量

应符合表Ｃ．１规定。

表犆．１　试验模型参数

级别代号
木条根数

根

木条长度

ｍｍ
木条排列

引燃盘尺寸

ｍｍ×ｍｍ×ｍｍ

引燃油量

Ｌ

２Ａ １１２ ６３５ １６层每层七根 ５３５×５３５×１００ ２．０

犆．３　试验条件

犆．３．１　Ａ类火灭火试验应在基本通风、有足够空间的室内进行，要确保木垛自由燃烧所必要的氧气供

给量和一定的能见度。符合要求的室内空间为：内高７．５ｍ，体积１７００ｍ３ 以上，４个角落处有可调节

大小的进气孔，总的通风面积达４．５ｍ２ 以上，地面为光洁的水泥地。环境温度为０℃～３０℃。

犆．３．２　灭火试验前，应将灭火器放置在２０℃±５℃环境中预处理２４ｈ或以上，预处理后应在５ｍｉ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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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灭火试验。

犆．３．３　灭火试验可由专人操作，操作者应穿着符合ＧＡ６３４要求的隔热防护服（包括服装、头套、手套、

脚套）来完成灭火试验。

注：为了保护灭火试验人员的健康和安全，需采取措施防止燃烧产生的有毒物质和烟气对灭火试验人员的危害。

当需要持续一段时间进行重复试验时，可让灭火试验人员佩戴呼吸保护器。

　　说明：

１———引燃盘；

２———支架；

３———称重平台；

４———角铁。

图犆．１　木垛火模型

犆．４　试验步骤

犆．４．１　在引燃盘内先倒入深度为３０ｍｍ 清水，再加入规定量的燃料。将引燃盘放入木垛的正下方。

犆．４．２　点燃汽油，当汽油烧尽，可将引燃盘从木垛下抽出。让木垛自由燃烧。当木垛燃烧至其质量减

少到原来量的５３％～５７％时，则预燃结束。

注：木垛燃烧时的质量损失可以直接测定或采用被验证可以提供相当一致结果的其他方法测定。

犆．４．３　预燃结束后即开始灭火。整个喷射过程应使灭火器阀门保持最大开启状态，并连续喷射。开始

从离开木垛１．８ｍ的正前方处喷射，然后可缩短距离，朝木垛的上部、底部、前部、两个侧面喷射，但不能

向背部喷射；整个试验过程中，操作者和灭火器的任何部位不应触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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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５　试验评定

犆．５．１　试验模型木垛的火焰完全熄灭，且灭火器完全喷射后的１０ｍｉｎ内，残留木垛上无可见火焰或仅

出现高度小于５０ｍｍ、持续时间不超过１ｍｉｎ的不持续火焰，则评定为灭火成功。

犆．５．２　灭火试验中因木垛倒坍，则此次试验为无效，应重新进行。

犆．５．３　重复进行３次试验，连续两次灭火成功或失败，则第三次试验可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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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灭犅、犆类火性能试验方法

犇．１　试验设备、仪器和材料

干粉灭火剂灭Ｂ、Ｃ类火性能的试验设备、仪器和材料如下：

ａ）　３ｋｇ专用干粉灭火装置：氮气充压，压力（１．３０±０．０５）ＭＰａ，整体装置应符合Ｄ．２的要求。

ｂ）　钢质油盘：直径（１８８４±２０）ｍｍ，高（２００±１５）ｍｍ，盘壁厚度２．５ｍｍ。

ｃ）　秒表：分度值０．１ｓ。

ｄ）　风速仪：精确度±０．３ｍ／ｓ。

ｅ）　标定量杯：直径８０ｍｍ，高１００ｍｍ，２４只（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干粉灭火剂的反弹）。

ｆ）　燃料：脂肪烃化合物，馏程范围：８４℃～１０５℃，初终馏出温度差小于或等于１０℃，芳香烃的体

积含量小于或等于１％，１５℃时的密度为（７００±２０）ｋｇ／ｍ
３。

注：符合要求的典型燃料是工业用正庚烷。

犇．２　３犽犵专用干粉灭火装置和校准

犇．２．１　３犽犵专用干粉灭火装置

犇．２．１．１　３ｋｇ专用干粉灭火装置的储粉罐筒体内径约３５０ｍｍ，容积（１２．０±０．２）Ｌ；装置的喷嘴直径约

９．５ｍｍ。

犇．２．１．２　整体装置的示意图见图Ｄ．１。装置使用的管道内径大于等于１５ｍｍ，管道总长度（犪＋犫＋犮）

小于或等于４ｍ，９０°弯头不超过两个，管线的内容积不大于１．２０Ｌ。阀门应采用通径与管路相同的快

开型球阀，接头及变径过渡应光滑；喷嘴前的直管段长度（犮）不小于管道内径的１０倍。

犇．２．１．３　罐体的压力监测装置量程不小于２．５ＭＰａ，精度不低于０．４级。

犇．２．２　校准要求

犇．２．２．１　将３ｋｇ专用干粉灭火装置的干粉罐体充入松密度为（０．８７±０．０２）ｇ／ｍＬ的碳酸氢钠干粉灭火

剂（３．００±０．０３）ｋｇ，以氮气充压至（１．３０±０．０５）ＭＰａ。安装装置使之处于正常使用状态，调节装置的喷

嘴使其轴线与水平地面垂直且喷嘴下缘距离水平地面（２．３０±０．０３）ｍ。

犇．２．２．２　干粉标定量具应布置在以喷嘴的中心轴线垂直投影的地面点为中心，半径为９００ｍｍ的水平

面上，布点位置见图Ｄ．２所示。标定试验过程中应使干粉标定量具的接收口与水平地面齐平。

犇．２．２．３　打开释放阀门，进行冷喷试验。启动秒表记录喷射时间。

犇．２．２．４　分别称量标定量具内的干粉灭火剂，计算分布密度。

犇．２．２．５　３ｋｇ专用干粉灭火装置喷射时间应为（４．５±０．５）ｓ，喷射剩余率小于等于５％。装置喷射于以

喷射中心点，半径０．９０ｍ 范围内的干粉灭火剂总量应不低于装置喷出总量的９０％；在保护半径为

０．６ｍ的范围内，干粉灭火剂的最低面密度不低于平均面密度的７０％。

犇．３　试验步骤

犇．３．１　试验环境温度为０℃～３０℃，风速不大于３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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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３．２　将油盘置于水平地面下，使油盘上沿与地面在同一水平面上，喷嘴轴线与水平地面垂直且喷嘴

下缘距离水平地面（２．３０±０．０３）ｍ。加３４Ｌ水后倒入６０Ｌ燃料，并使油盘中各点的燃料深度不小于

１５ｍｍ，但液体深度不大于５０ｍｍ。

犇．３．３　点火，同时启动秒表，预燃时间６０ｓ，启动灭火装置。

犇．３．４　试验过程中应采取适当措施，以便在灭火不成功的情况下保证试验的安全可控。

犇．４　结果评定

犇．４．１　火焰全部熄灭，即为灭Ｂ类火试验成功。

犇．４．２　干粉灭火剂若具有灭Ｂ类火灾的灭火效能，即认为其具有灭Ｃ类火灾的灭火效能。

犇．４．３　重复进行３次试验，连续两次灭火成功或失败，则第三次试验可免试。

单位为毫米

说明：

１ ———专用干粉灭火装置储粉罐筒体（容积１２Ｌ）；

２ ———压力表０ＭＰａ～２．５ＭＰａ；

３ ———压力表接头；

４ ———充气接头；

５ ———不锈钢球阀（ＤＮ２０）；

６ ———不锈钢四通接头（ＤＮ２０）；

７ ———不锈钢球阀（ＤＮ２０）；

８ ———干粉灭火剂输送管道（ＤＮ２０）；

９ ———喷嘴；

１０———油盘。

图犇．１　专用干粉灭火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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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标定量杯。

注：ＧＸ轴方向为图Ｄ．１中的上侧水平管道方向。

图犇．２　干粉标定量具布点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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